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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５章、第６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的的附录Ａ和附录Ｂ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原电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７６）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国家轻工业电池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中银（宁波）电池有限公司、福建南平南

孚电池有限公司、广州市虎头电池集团有限公司、吴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嘉兴恒威电池有限公司、嘉善宇河电池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林佩云、忻乾康、黄星平、刘煦、宋杨、王胜兵、汪海、律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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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原电池安全通用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民用原电池的分类、安全性能要求、标志，民用原电池选购、使用、更换和处理指南，电

器具的电池舱安全设计指南。

本标准适用于民用的各类水溶液电解质原电池（碱性和非碱性锌二氧化锰电池、锌氧化银电池、

锌羟基氧化镍电池、碱性和中性锌空气电池）以及各类锂原电池（锂氟化碳电池、锂二氧化锰电池、

锂亚硫酰氯电池、锂二硫化铁电池、锂二氧化硫和锂氧化铜电池等）的生产、检测和验收。

本标准为安全使用和处理原电池提供指导；为电器具设计者设计电池舱提供指导。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８８９７．２—２００８　原电池　第２部分：外形尺寸和电性能要求

ＧＢ／Ｔ８８９７．３　原电池　第３部分：手表电池

ＧＢ８８９７．４　原电池　第４部分：锂电池的安全要求

ＧＢ８８９７．５　原电池　第５部分：水溶液电解质电池的安全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单体］原电池　狆狉犻犿犪狉狔犮犲犾犾

按不可以充电设计的、直接把化学能转变为电能的电源基本功能单元。由电极、电解质、容器、极

端、通常还有隔离层组成。

３．２　

原电池　狆狉犻犿犪狉狔犫犪狋狋犲狉狔

装配有使用所必需的装置（如外壳、极端、标志及保护装置）的、由一个或多个单体原电池构成的

电池。

３．３　

水溶液电解质原电池　狆狉犻犿犪狉狔犫犪狋狋犲狉狔狑犻狋犺犪狇狌犲狅狌狊犲犾犲犮狋狉狅犾狔狋犲

含水溶液电解质的原电池。

３．４　

非水溶液电解质原电池　狆狉犻犿犪狉狔犫犪狋狋犲狉狔狑犻狋犺狀狅狀犪狇狌犲狅狌狊犲犾犲犮狋狉狅犾狔狋犲

其液体电解质中既不含水也无其他活性质子（Ｈ＋）来源的原电池。

３．５　

小电池　狊犿犪犾犾犫犪狋狋犲狉狔

主要指ＧＢ／Ｔ８８９７．２—２００８中的第三类和第四类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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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原电池的分类

４．１　水溶液电解质原电池

水溶液电解质原电池包括碱性和非碱性锌二氧化锰电池、锌氧化银电池、锌羟基氧化镍电池、碱

性和中性锌空气电池等。

４．２　非水溶液电解质原电池

非水溶液电解质原电池包括锂氟化碳电池、锂二氧化锰电池、锂亚硫酰氯电池、锂二硫化铁电

池、锂二氧化硫和锂氧化铜电池等。

５　民用原电池安全性能要求

５．１　水溶液电解质原电池

碱性和非碱性锌二氧化锰电池、锌氧化银电池、锌羟基氧化镍电池、碱性和中性锌空气电池应进

行ＧＢ８８９７．５规定的各项安全性能检验，电池应符合要求。

５．２　非水溶液电解质原电池

锂氟化碳电池、锂二氧化锰电池、锂亚硫酰氯电池、锂二硫化铁电池、锂二氧化硫和锂氧化铜电

池等各类锂原电池应进行ＧＢ８８９７．４规定的各项安全性能检验，电池应符合要求。

６　标志

６．１　通则

除小电池外，每个电池上均应标明以下内容：

ａ）　型号；

ｂ）　生产时间（年和月）和保质期，或建议的使用期的截止期限；

ｃ）　正负极端的极性（适用时）；

ｄ）　标称电压；

ｅ）　制造厂或供应商的名称和地址；

ｆ）　商标；

ｇ）　执行标准编号；

ｈ）　安全使用注意事项（警示说明）；

ｉ）　含汞量（“低汞”或“无汞”）（适用时）。

６．２　小电池的标志

小电池标志的相关要求如下：

ａ）　当电池的外表面过小不足以标出６．１规定的各项内容时，应在电池上标明６．１ａ）型号和６．１ｃ）

极性，６．１中所示的所有其他标志应标在电池的直接包装上；

ｂ）　在小电池的直接包装上还应标明防止误吞小电池的警告；

ｃ）　扣式电池的生产时间（年和月）可用编码表示，编码方法见ＧＢ／Ｔ８８９７．３。

７　民用原电池的选购、使用、更换和处理指南

７．１　选购

应购买最适合于预期用途的、尺寸和类型合适的电池。

当不能获得指定牌号、尺寸和类型的电池时，可根据表明电化学体系和尺寸的电池型号来选择替代

电池。

７．２　使用

当正确使用时，原电池是安全可靠的电源，但如果误用或滥用，电池则有可能发生泄漏，在极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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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还会发生爆炸和着火，从而导致电器具损坏和人身伤害。

在使用原电池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ａ）　注意电池和电器具上“＋”和“－”标志，将电池正确地装入电器具。

在电池装入电器具的电池舱之前，应检查电池和电器具的接触部件是否清洁、电池极性方向是否正

确。必要时用湿布擦净，待干燥后再装入电池。

装电池时，极性（“＋”和“－”）方向的正确性极为重要。应仔细阅读电器具的说明书（电器具应附有

说明书），使用说明书推荐的电池；否则有可能发生电器具故障、电器具和／或电池的损坏。

如果电池反装，电池有可能被充电或短路，从而导致电池过热、泄漏、泄放、破裂、爆炸、着火和人身

伤害。

ｂ）　不要让电池短路。

当电池的正极（＋）和负极（－）相互连接时，电池就短路了。因此不要将电池短路，例如不要将电池

放在装有钥匙或硬币的口袋里，以避免电池发生短路。

ｃ）　不要对原电池充电。

不能对原电池充电。充电会使电池内部产生气体和／或热量，导致泄漏、泄放、爆炸、着火和人身

伤害。

ｄ）　不要让电池强制放电。

当电池被外电源强制放电时，电池电压将被强制降至设计值以下，使电池内部产生气体，可能导致

泄漏、泄放、爆炸、着火和人身伤害。

ｅ）　应立即从电器具中取出电能耗尽的电池并妥善处理。

如果放过电的电池长时间留在电器具中，有可能发生电解质泄漏，导致电器具的损坏和／或人身

伤害。

ｆ）　不要使电池过热。

电池过热，可能会导致泄漏、泄放、爆炸、着火和人身伤害。

ｇ）　不要直接焊接电池。

焊接的热量可能会导致电池泄漏、泄放、爆炸、着火和人身伤害。

ｈ）　不要拆解电池。

拆解、接触电池内的部件是有害的，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着火。

ｉ）　不要使电池变形。

不能用挤压、穿刺或其他方式破坏电池，否则会导致电池泄漏、泄放、爆炸、着火和人身伤害。

ｊ）　外壳损坏的锂原电池不能与水接触。

金属锂遇水会产生氢气、着火、爆炸和／或造成人身伤害。

ｋ）　不要让儿童接触电池。

尤其是要将易被吞下的小电池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误吞电池应马上就医。

ｌ）　无成人监护时不能让儿童更换电池。

ｍ）　不要密封或改装电池。

对电池密封或改装后，电池的安全泄放装置有可能被堵塞而引起爆炸并造成人身伤害。

ｎ）　不用的电池应存放在原始包装中，远离金属物体。假如包装已打开，不要将电池混在一起。

去掉包装的电池容易和金属物体混在一起，使电池发生短路，导致泄漏、泄放、爆炸、着火和人身

伤害。

ｏ）　如果长时间不使用电池，应将电池从电器具中取出（应急用途除外）。

立即从已不能正常工作的电器具或预计长期不用的电器具（如收音机、照相机等）中取出电池是有

益的。虽然现在市场上的大部分原电池具有良好的耐泄漏性，但是已部分放电或完全放电的电池比未

用过的电池容易泄漏。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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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勿在严酷的条件下使用电器具，比如将电器具放在散热器旁或置于停放在阳光下的汽车里等。

ｑ）　确保在电器具使用后关闭电源。

ｒ）　电池应贮存在阴凉、干燥以及避免阳光直射的地方。

７．３　更换

应同时更换一组电池中所有的电池，新购电池不应和已部分耗电的电池混用。不要将新旧电池、不

同型号或品牌的电池混用。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电池或新旧电池混用时，由于存在电压或容量的差

异，可能会使某些电池过放电或强制放电，从而导致泄漏、泄放、爆炸、着火和人身伤害。

７．４　处理

在不违背我国相关法规的情况下，原电池可作为公共垃圾处理。

不要用焚烧方式处理电池。焚烧电池产生的热量可能会导致电池爆炸、着火和人身伤害。焚烧锂

原电池时，电池中的锂会剧烈燃烧，锂电池在火中会爆炸。锂电池燃烧后的产物是有毒的、有腐蚀性。

除了可采用被认可的可控制的焚烧炉外，不能焚烧电池。

锂原电池处理的注意事项详见ＧＢ８８９７．４。

水溶液电解质原电池处理的注意事项详见ＧＢ８８９８．５。

８　电器具电池舱的安全设计

合理地设计电器具的电池舱可以大大减少或消除电池故障，从而避免因电池舱设计不周引发的电

池故障而造成的电器具损坏或使用者的人身伤害。

８．１　技术联系

建议生产以原电池作电源的电器具公司与电池行业保持紧密联系，从设计开始就应考虑现有的各

种电池的性能。只要有可能，应尽量选择ＧＢ／Ｔ８８９７．２—２００８、ＧＢ／Ｔ８８９７．３以及我国的其他原电池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中已有型号的电池。

８．２　设计电池舱时应考虑的重要因素

在设计电池舱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ａ）　电池舱应当方便好用，电池舱应设计成使电池易于装入而不易掉出。

ｂ）　电池舱应设计成能防止幼儿接触到电池，供儿童使用的电器具的电池舱应坚固耐敲击。

ｃ）　设计电池舱及其正负极接触件的结构和尺寸时，应当使符合我国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原电

池可以装入。尺寸不应当局限于某一电池厂的电池，否则当要更换装入不同来源的电池时就

会有麻烦。即使有的电池制造厂或其他国家的标准规定的电池公差比本标准要小，电器具的

设计者也决不能忽视我国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规定的公差。

ｄ）　电池舱上应永久而清晰地标明所用电池的类型、正负极性（＋和－）的正确排列及电池装入的

方向。引起麻烦的最常见原因之一，就是一组电池中有一个电池倒置，可能导致电池泄漏、爆

炸、着火。为了把这种危害性降到最小程度，电池舱应设计成一旦有电池倒置就不能形成

电路。

ｅ）　尽管电池的耐漏性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泄漏偶尔还会发生。当无法将电池舱与电器具完全

隔开时，应将电池舱安排在适合的位置，使电器具因电池泄漏而受损的可能性降到最小。

ｆ）　电器具的电路应设计成当电池的电压降至电池生产企业推荐的电压值时电器具就不能工作。

低于此电压的电池继续放电会使电池内发生不利的化学反应而导致泄漏。

ｇ）　在设计电器具上与电池相接触的接触件时，应选用电阻小的材料制成，应当注意到接触

件的外形、结构和材料应与电池的极端相匹配，使之能形成良好的电接触。即使是使用

ＧＢ／Ｔ８８９７．２—２００８等标准允许的极限尺寸的电池也应如此。设计电池舱负极接触件

的结构时应注意允许电池负极端有凹进。

ｈ）　只有电池的极端才能和电路形成物理接触。电器具上与电池相连的接触件或电器具电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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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部分都不能和电池的外壳相接触。否则要冒发生短路的风险。

ｉ）　许多电器具设计成可使用转换电源的（电网电源加上电池电源），在这种情况下，电器具的电路

应设计成：

１）　能防止电网电源对原电池充电，或

２）　装有保护原电池的元件（如二极管）。

这样，通过保护元件流经原电池的充电（漏电）电流就不会超过电池生产厂的建议值。

ｊ）　利用电池正极（＋）和负极（－）极端形状和尺寸的不同来设计电池舱，防止电池倒置。电池舱

的正极（＋）和负极（－）接触件在外形上应明显不同，以避免装入电池时出错。

ｋ）　电池舱应当是非导电的、耐热、不易燃和易散热的，在电池装入后不会变形。

ｌ）　采用中性锌空气电池（Ａ体系）或碱性锌空气电池（Ｐ体系）作电源的电器具应允许有足够的

空气进入电池舱。对于Ａ体系的电池，在正常工作时最好处于直立状态。

ｍ）　不提倡电池舱采用并联形式连接电池，因为在并联情况下如果有电池装反就会具备充电条

件，导致电池被充电。

ｎ）　强烈建议电器具的设计者们在设计电器具时参阅ＧＢ８８９７．４和ＧＢ８８９７．５，对安全性作全面

的考虑。

８．３　电池舱设计指南

防止电池反向安装的方法、防止电池短路的方法、电器具内电池排列的首选方式以及防水的和不透

气电器具电池舱设计指南参见附录Ａ。

用锂电池作电源的电器具设计者指南参见附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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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电器具电池舱设计指南

犃．１　背景

以电池作电源的电器具技术的日益发展，促使原电池在电化学性能和结构两方面趋于成熟，电池的

容量和放电能力得以提高。由于原电池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以及人们对“电池可以满足安全和高性能

两方面的需求”的认可，有关“电池因滥用而导致电器具故障的情形大多数是由于使用者偶然误用而造

成”的说法已经被人们所接受。

下列内容可以帮助以电池作电源的电器具的设计者们了解如何才能大大减少或消除电池故障。

犃．１．１　电池舱设计不佳导致电池故障

电池舱设计不良可导致电池反向装入或使电池短路。

犃．１．２　由于电池反向引起的潜在危险

在由三个或更多的电池串联组成的电路中（如图Ａ．１所示），如果有一个电池反向，就存在下列潜

在的危险：

ａ）　该反向电池被充电；

注：充电电流受外电路／负载的限制。

ｂ）　该反向电池内部产生气体；

ｃ）　该反向电池发生泄放；

ｄ）　该反向电池的电解质泄漏。

注：电池的电解质对人体组织是有害的。

图犃．１　示例：串联连接时有一个电池反向

犃．１．３　由短路引起的潜在危险

电池短路会存在下列潜在的危险：

ａ）　大电流通过导致热量产生；

ｂ）　产生气体；

ｃ）　发生泄放；

ｄ）　电解质泄漏；

ｅ）　产生的热量损坏绝缘的外包装（如造成外包装收缩）。

注：电池的电解质对人体组织有害，产生的热量有可能引起灼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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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２　电器具设计指南

犃．２．１　首先考虑的有关电池的关键因素

该指南主要针对尺寸范围从Ｒ１～Ｒ２０的圆柱形电池，所涉及的电池体系一般是碱性和非碱

性锌二氧化锰体系。虽然这两个体系是可以互换的，但是这两个体系的电池决不能放在一起

使用。

在电池舱设计的初期阶段，就应当注意到这两个体系下述的外形差异和允许的设计特征：

ａ）　碱性锌二氧化锰电池的正极端与电池外壳相连。

ｂ）　非碱性锌二氧化锰电池的正极端与电池外壳绝缘。

ｃ）　这两种类型的电池都有绝缘的外包装，可以是纸、塑料或其他非导电的材料。外包装偶尔也可

能是金属的（导电性的），但此时它是与电池的基本单元相绝缘的。

ｄ）　在设计构成电器具的负极接触件时，应当注意到有些电池的负极端可能是凹进去的，因此为

了确保能形成良好的电接触，电器具应避免采用完全扁平的接触件。

ｅ）　无论在什么环境下，电池的连接件或电器具电路上的任何部分都不能和电池的外包装相

接触。如果电池舱的设计允许发生上述情况，则要冒发生短路的风险。

注：例如，当装入电池时，用作负极连接件的螺旋状的（非圆柱形的）弹簧应当被均匀地压下而不是架在电池的外壳

上（不建议电器具与电池正极的接触采用弹簧连接件）。

犃．２．２　其他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还应考虑以下因素：

ａ）　建议生产以电池作电源的电器具公司与电池行业保持密切的联系。在电器具设计之初就应考

虑现有的各种电池的性能。只要有可能，就应选择ＧＢ／Ｔ８８９７．２—２００８、ＧＢ／Ｔ８８９７．３以及

我国的其他原电池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中已有型号的电池。

ｂ）　电池舱应设计成使电池易于装入而不易掉出。

ｃ）　电池舱应设计成能防止幼儿易于接触到电池。

ｄ）　尺寸不应当局限于某一电池厂的电池，否则当要更换装入不同来源的电池时就会有麻烦。在

设计电池舱时应考虑到ＧＢ／Ｔ８８９７．２—２００８等标准所规定的电池尺寸和公差；

ｅ）　清晰地标明所用电池的类型、极性（＋和－）的正确排列及电池装入的方向。

ｆ）　虽然电池的耐泄漏性能已得到极大改善，但偶尔仍会发生泄漏。如果电池舱无法与电器具完

全隔开时，应将其置于适当的位置，使电器具因电池泄漏而损坏的可能性降至最小。

ｇ）　电器具的电路应设计成当每个电池的电压降至０．７Ｖ时，即串联电池的总电压降至０．７×狀ｓ

时（狀ｓ为串联连接的电池数）电器具就不能工作。低于此电压的电池继续放电会使电池内发

生不利的化学反应而导致泄漏。

犃．３　防止电池反向安装的措施

为了解决由于电池反向安装而带来的问题，在电池舱的设计阶段就应当考虑要确保电池不会装错，

或者即使装错也无法形成电接触。

犃．３．１　正极接触件的设计

对于Ｒ０３、Ｒ１、Ｒ６、Ｒ１４、Ｒ２０这些尺寸的电池，建议按图Ａ．２和图Ａ．３所示设计电池舱，同时还要

采取措施防止电池在电池舱中不必要的移动。

注：电池的接触件应加以保护以防止发生短路。

７

犌犅２４４６２—２００９



ａ）电池正确装入 ｂ）电池错误装入

图犃．２　正极接触件隐藏在凸橼之间

ａ）电池正确装入 ｂ）电池错误装入

图犃．３　正极接触件凹隐在周围的绝缘体中

犃．３．２　负极接触件的设计

对于Ｒ０３、Ｒ１、Ｒ６、Ｒ１４、Ｒ２０这些尺寸的电池，建议按图Ａ．４所示设计电池舱。

ａ）电池正确装入 ｂ）电池错误装入

图犃．４　犝型的负极接触件使得电池的正极不能与之形成接触

犃．３．３　设计时应考虑电池的朝向

为了避免反向装入电池，建议所有的电池应朝向一致，图Ａ．５ａ）和图Ａ．５ｂ）为两个示例。

图Ａ．５ａ）展示的是电池在电器具中安置的首选方式，而图Ａ．５ｂ）是一个可选方式。

注：正极接触保护应如图Ａ．２或图Ａ．３所示。

ａ）首选的电池朝向

图犃．５　电器具内电池排列的首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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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可选的电池朝向

注１：正极接触保护应如图Ａ．２或图Ａ．３所示，负极接触保护应如图Ａ．４所示。

注２：图Ａ．５ｂ）的排列方式只能实际用于Ｒ１４和Ｒ２０尺寸的电池，因为其他尺寸电池的负极区（相应规范中的尺寸

犆）较小。

图犃．５（续）

犃．３．４　尺寸

表Ａ．１列出了有关电池极端尺寸的临界值和电器具正极接触件尺寸的推荐值。参照图Ａ．６并依

据表Ａ．１所示的尺寸所设计的正极接触件，当电池反向装入、电池的负极极端遭遇电器具的正极接触

件时，就会出现“安全断开”的情形，即不会形成电接触。

表犃．１　电池极端尺寸及图犃．６所示的电器具正极接触件的推荐尺寸 单位为毫米

相关电池

电池负极

极端的尺寸
电池正极极端的尺寸

图Ａ．６所示的

电器具正极接触件的推荐尺寸

犆ａ

（最小值）

犉ａ

（最大值）

犌ａ

（最小值）
犡 犢

Ｒ２０、ＬＲ２０ １８．０ ９．５ １．５ ９．６～１１．０ ０．５～１．４

Ｒ１４、ＬＲ１４ １３．０ ７．５ １．５ ７．６～９．０ ０．５～１．４

Ｒ６、ＬＲ６ ７．０ ５．５ １．０ ５．６～６．８ ０．４～０．９

Ｒ０３、ＬＲ０３ ４．３ ３．８ ０．８ ３．９～４．２ ０．４～０．７

Ｒ１、ＬＲ１ ５．０ ４．０ ０．５ ４．１～４．９ ０．１～０．４

　　ａ 见ＧＢ／Ｔ８８９７．２—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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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正确装入电池 ｂ）错误装入电池

　　注：电器具的正极接触件凹隐在周围的绝缘体中。

图犃．６　电器具正极接触件设计结构示例以及正极接触件的推荐尺寸

该凹孔的直径应大于电池正极极端的直径（犉）但应小于电池负极极端的直径（犆）。图Ａ．６ａ）中电

池的安装是正确的。在图Ａ．６ｂ）中电池是反向安装的，在这种情况下，电池的负极极端只能与四周的绝

缘体相接触，从而避免形成电接触。

图Ａ．６中的字母符号的说明见下：

犆：电池负极端接触面的外径。

犉：突起的电池正极端的直径。

犌：电池正极端突起面与其次高部分之间的距离。

犡：作为正极接触件的凹孔的直径，犡应大于犉 但小于犆。

犢：作为正极接触件的凹孔的深度，犢 应当小于犌。

犃．４　防止电池短路的方法

犃．４．１　防止因电池外包装套损坏而短路的方法

就碱性锌二氧化锰电池而言，包着绝缘外套［见Ａ．２．１ｃ）］的钢壳具有和正极相同的电压。如果该

层绝缘外套被电器具中导电线路的任何一处割裂或刺破的话，就可能发生如图Ａ．７所示的短路（应当

注意的是，如果电器具遭受物理性滥用，如受到非正常的振动、跌落等，上述这种物理性损伤则有可能进

一步加重）。

注１：由短路造成的各种潜在的危险见Ａ．１．３中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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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７　短路示例：开关刺穿绝缘外套

注２：虽然图Ａ．７所举的例子一般指碱性锌二氧化锰电池体系，但在该附录中提到电池都是可以互换的（见Ａ．２．１）。

预防措施：如图Ａ．８所示放置绝缘材料可以防止开关损坏电池外包装套。

图犃．８　用绝缘方式防止短路的典型示例

为避免短路，电器具电路中的任何部分（包括用来固定电池接触件的可导电的铆钉和螺丝等）都不

能和电池的外壳接触。

犃．４．２　当采用弹簧卷作为接触件连接电池时防止电池外部短路的方法

如图Ａ．９所示放置电池时（先放入正极端），有可能使负极（－）弹簧接触件扭曲变形，继而在电池

完全装入时（如图Ａ．１０所示）割破或刺穿电池的绝缘外包装套。

图犃．９　逆着弹簧安装（应避免发生这种情况）

ａ）弹簧滑到外套之下并接触到金属外壳 ｂ）外套被刺穿

图犃．１０　弹簧扭曲变形的示例

预防措施：为了避免发生如图Ａ．１０所示的情形，建议电池舱的设计应使得当电池正确装入（负极

先进）时能如图Ａ．１１所示的那样均匀地压住弹簧卷。图Ａ．１１中负极连接件上方的绝缘导板起到了能

确保如此实施的作用。

图犃．１１　装入电池时的保护措施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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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簧卷的顶端（即最终与电池极端接触的部位）应当弯向弹簧卷的中心，使其尖锐的边缘不会碰到

电池的外包装套。

弹簧线的直径应足够大，应符合表Ａ．２的规定。弹簧接触件的压力应足够大，使电池能始终形成

并保持良好的电接触。但是弹簧接触件的压力也不能太大，否则会使电池难以装入或取出。压力过大

有可能割破或刺穿绝缘外包装套或损坏接触件导致短路和／或泄漏。

表Ａ．２为弹簧线的推荐直径。

弹簧卷接触件只能与圆柱形电池的负极极端相接触。

表犃．２　弹簧线的最小直径

电池类型
弹簧线最小直径

ｍｍ

Ｒ２０ ＬＲ２０ ０．８

Ｒ１４ ＬＲ１４ ０．８

Ｒ６ ＬＲ６ ０．４

Ｒ０３ ＬＲ０３ ０．４

Ｒ１ ＬＲ１ ０．４

犃．５　关于凹进型负极接触件的注意事项

ＧＢ／Ｔ８８９７．２—２００８规定了电池负极端从外包装套量起的最大凹进值。有些Ｒ２０、ＬＲ２０、Ｒ１４和

ＬＲ１４电池的负极端是凹进去的。为了防止反向安装的电池形成电接触，有的电池在负极端上涂了起

保护作用的绝缘树脂。

上述的电池负极端在形状和尺寸方面的特点应当在电器具负极接触件的设计之初就要予以考虑。

三类常用接触件的相关注意事项见下：

ａ）　当采用弹簧卷作为电器具的负极接触件时，与电池接触的弹簧卷的直径应小于电池负极端接

触面的外径犆。

ｂ）　当用金属片加工成形构成负极接触件时（见图Ａ．１２），应当注意并参照表Ａ．３所规定的尺寸

犈和犆。如图Ａ．１２所示，负极接触件上应当有一个突起或尖顶。该突起或尖顶要足够高，以

适应电池极端上的任何一种凹进（尺寸犈）。无视此建议则可能会发生电池接触失败。

ｃ）　当采用扁平的金属板作为电器具的负极接触件时，接触件上有一个或多个尖顶或突起是必要

的，这样可以确保与电池形成接触。该突起应足够高，以适应电池负极极端上的任何一种凹进

（尺寸犈），该突起应位于电池极端接触区（尺寸犆）内。

ａ）弹簧卷 ｂ）平板式弹簧

图犃．１２　负极接触件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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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３　电池负极极端的尺寸

电池类型 电池负极极端的最大凹进值犈ａ 电池负极极端接触面外径犆ａ

Ｒ２０、ＬＲ２０ １．０ １８．０

Ｒ１４、ＬＲ１４ ０．９ １３．０

Ｒ６、ＬＲ６ ０．５ ７．０

Ｒ０３、ＬＲ０３ ０．５ ４．３

Ｒ１、ＬＲ１ ０．２ ５．０

　　ａ 见ＧＢ／Ｔ８８９７．２—２００８。

　　应强调的是，电池舱的尺寸不应当局限于某一电池厂的尺寸和公差，否则当更换装入不同来源的电

池时就会有麻烦。

电池尺寸，尤其是正极极端和负极极端的尺寸，详见ＧＢ／Ｔ８８９７．２—２００８的图１ａ）和图１ｂ）及其中

相关电池的规定。

犃．６　防水的和不透气的电器具

使电池产生的氢气通过复合反应被消除或被允许逸出是很重要的，否则一个火星就有可能点燃残

留的氢气／空气混合气体使电器具发生爆炸。在此类电器具的设计阶段就应当征询电池生产厂的意见。

犃．７　在设计上要注意的其他事项

在设计电池舱时还应注意以下事项：

ａ）　只有电池的极端才能与电路形成物理接触。电池舱与电路之间应当是电绝缘的并且要妥善安

排电池舱所处的位置，把由于电池泄漏可能造成的损坏和／或伤害的风险降至最低程度。

ｂ）　许多电器具设计成可使用转换电源的（如电网电源加上电池电源），在原电池存储器上的应用

上尤其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电器具的电路应设计成：

１）　能防止对原电池充电，或

２）　应加上保护原电池的元件，如二极管。这样，通过保护元件流经原电池的充电（漏电）电

流就不会超过电池生产厂的建议值。

应根据原电池的类型及电化学体系来选择合适的并且不易发生元件故障保护电路。建议电

器具的设计者在设计原电池存储器保护电路时，听取电池生产厂的意见。

不采取上述的预防保护措施会导致电池寿命缩短、泄漏或爆炸。

ｃ）　正极（＋）和负极（－）接触件在外形上应明显不同，以免装入电池时混淆。

ｄ）　极端接触件应选用电阻最小并且能与电池的接触件相匹配的材料制成。

ｅ）　电池舱应当是非导电的、耐热、不易燃和易散热的，在电池装入后不会变形。

ｆ）　采用Ａ体系或Ｐ体系锌空气（氧）电池作电源的设备应能让足够的空气进入。对于Ａ体系的

电池，在正常工作时最好处于直立状态。

ｇ）　不提倡电池并联连接，因为如果有一个电池装错，即使电器具的开关没有合上时也会导致多

个电池连续放电。为了克服上述因反向装入电池而引起的问题并为终端用户着想，可考虑按

图Ａ．５ａ）和图Ａ．５ｂ）来安排电池。

注１：在某些电池并联的电路中，其放电电流可能与一个电池短路时的情况相类似。

由并联电路中反向安装电池引起的潜在危险见Ａ．１．２。

注２：在极端情况下电池有可能发生爆炸。

ｈ）　不推荐采用如图Ａ．１３所示的具有多种输出电压的电池串联连接的方式，因为已放电的那个

部分有可能引起电压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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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在图Ａ．１３中，两个电池通过电阻Ｒ１放电，如果在它们放电之后开关转向Ｒ３电路，就有可能使这两个电池

强制放电。

图犃．１３　具有分压性质的电池串联方式示例

强制放电导致电压反向的潜在危险：

１）　被强制放电的电池内部产生气体；

２）　发生泄放；

３）　电解质泄漏。

注：电池的电解质对人体组织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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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用锂电池作电源的电器具设计者指南

　　表Ｂ．１是供用锂电池作电源的电器具设计者使用的指南（也可参见附录Ａ电池舱设计指南）。

表犅．１　电器具设计指南

项　目 分项目 建议 不听从建议可能会引起的后果

（１）当锂电池作为主

电源使用时

（１．１）选择合适的电池

（１．２）确定使用的电池数

（串联或并联ａ）及 使 用

方法

（１．３）电池电路的设计

为电器具选择最合适的电

池，注意电池的其他电性能

ａ）含多个单体电池的电池

（２ＣＲ５，ＣＲＰ２，２ＣＲ１３２５２

及其他），只使用一个电池

ｂ）圆柱形电池（ＣＲ１７３４５，

ＣＲ１１１０８及其他），使用的

电池数：三个以下

ｃ） 扣 式 电 池 （ＣＲ１７３４５，

ＣＲ１１１０８及其他），使用电

池数：三个以下

ｄ）使用的电池超过１个时，

在同一电池舱内不可使用

不同类型的电池

ｅ）电池并联使用时ａ，要有

防止被充电的保护措施

ａ）电池电路应和其他任何

电源分开

ｂ）应在电路中配置如熔断

丝那样的保护装置

电池可能过热

若串联电池的容量不相同，低容量

电池会被过放电，可能导致电池电

解液泄漏、过热、破裂、爆炸或着火

若并联电池的电压不相同，低电压

的电池会被充电，可能导致电池电

解液泄漏、过热、破裂、爆炸或着火

电池被充电时，可能会导致电解液

泄漏、过热、破裂、爆炸或着火

电池短路可能会导致电解液泄漏、

过热、破裂、爆炸或着火

（２）当锂电池作为后

备电源使用时

（２．１）电池电路的设计

电池应该用于单独的电路

中，使电池不会被主电源强

制放电或充电

电池可能会被过放电至反性或被

充电，从而发生电解液泄漏、过热、

破裂、爆炸或可能着火

（２．２）存储器备份设备用

电池电路的设计

电池和主电源相连时有可

能被充电，应采用一个由二

极管和电阻组成的保护电

路。在预期的电池寿命期

间，二极管漏电电流的总量

应低于电池容量的２％

电池被充电时会导致电解液泄漏、

过热、破裂、爆炸或可能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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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项　目 分项目 建议 不听从建议可能会引起的后果

（３）电池夹具和电池舱

ａ）电池舱应设计成当电池

倒装时电路就开路。电池

舱上应清晰永久地标明电

池的正确方向

若不采取措施防止电池倒装，可能

发生的电池电解液泄漏、过热、破

裂、爆炸或着火会损坏电器具

ｂ）电池室应设计成只允许

规定尺寸的电池能装入并

形成电接触

电器具可能会损坏或无法工作

ｃ）电池室应设计成允许产

生的气体排出

ｄ）电池室应设计成能够

防水

ｅ）电池室应设计成在密封

的情况下能防爆

由于气体的产生使电池内压过高

时，电池舱有可能受损

ｆ）电池舱应和电器具产生

热量的相隔离

过热可能会使电池变形、电解液

泄漏

ｇ）电池室应被设计成不易

被儿童打开
儿童可能会取出并吞下电池

（４）电接触件和极端

ａ）电接触件和极端的材料

及形状应合适，使之能形成

并保持有效的电接触

接触不良时电接触件会产生热量

ｂ）应设计辅助电路防止电

池倒装
电器具可能会被损坏或无法工作

ｃ）电接触件和极端应设计

成能防止电池倒装

电器具可能会损坏。电池可能发生

电解液泄漏、过热、破裂、爆炸或

着火

ｄ）应避免直接焊接电池
电池可能会泄漏、过热、破裂、爆炸

或着火

（５）标明必要的注意

事项

（５．１）标在器具上
电池舱上应清晰地标明电

池的方向（极性）

电池倒装后被充电会导致电解液

泄漏、过热、破裂、爆炸或着火

（５．２）写在使用手册上
应写明正确使用电池的注

意事项

可能会因不正确使用电池发生

事故

　　ａ 在设计电池舱时应避免电池并联连接。但如果确实需要并联连接，应听取电池制造商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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